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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代表選舉條例草案》委員會秘書

戴燕萍女士

戴女士：

與村代表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與村代表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與村代表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與村代表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關於㆖述委員會會議記錄擬稿所提事項，現提供㆘列資料，以供

委員參閱：

第第第第3(a)段段段段

規例第4至第7條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民登記)(村代表選舉)規例》(“規例”)

和《選舉管理委員會(選民登記)(立法會㆞方選區)(區議會選區)規例》

(第541章附屬法例A)(“選區規例”)均載有條文，訂明選民登記冊的

結構和記項，我們已把兩項規例的有關條文作㆒比較，詳情請參閱隨

函付㆖的㆒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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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擬定規例時，主要是參照選區規例的條文，但亦修改

了部分內容，以切合村代表選舉的特別情況，舉例來說，在選民登記

冊內，每條現有鄉村、原居鄉村和共有代表鄉村均有其獨立的分冊。

至於村代表選舉的有關安排會否適用於日後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我

們會在檢討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時加以考慮。

第第第第3(b)段段段段

規例第4至第7條

從隨函夾附的㆒覽表可見，有關選民登記冊內選民姓名的排

列方式，基本㆖是參照選區規例㆗的有關條文。雖然如此，我們明白

議員所關注的問題，並已在行政㆖作出安排，跟進原居民代表選舉的

選民登記工作，以便在申請㆟只是提供英文姓名而沒有向選舉登記主

任提供主要住址時，予以跟進。只要申請㆟提供㆗文姓名，有關資料

就會納入選民登記冊，以附註或附錄形式，供公眾參考。

至於居民代表選舉的選民登記，申請㆟必須提供姓名和主要

住址，以便刊載於臨時選民登記冊內，供市民查閱。這項安排與立法

會㆞方選區選舉和區議會選舉的安排完全相同。

第第第第3(c)段段段段

規例第4至第7條

㆓零零㆔年村代表選舉的選民登記表格的設計和格式，大

致㆖是參照其他公共選舉(即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的表格所採用的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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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和格式。委員的意見已經備悉，在㆓零零㆔年選舉後進行檢討時，

我們會把有關意見考慮在內。

第第第第3(d)段段段段

規例第9條

立法會、區議會和村代表選舉的時間表如㆘：

選舉選舉選舉選舉

發表臨時發表臨時發表臨時發表臨時

選民登記冊選民登記冊選民登記冊選民登記冊

發表正式發表正式發表正式發表正式

選民登記冊選民登記冊選民登記冊選民登記冊 投票日期投票日期投票日期投票日期

立法會選舉 六月 七月 九月

區議會選舉 八月 九月 十㆒月

村代表選舉 九月 十月 ㆒月至㆓月

為使合資格選民注意到各項選舉，以及鼓勵他們參與選

舉，我們通常會在較接近各項選舉投票日的期間，展開大規模的選民

登記工作，而臨時選民登記冊和正式選民登記冊的發表日期，亦是參

照有關的投票日期而訂定，以確保登記冊能夠刊載最新的資料。

由於㆖述㆔項選舉的投票日期不同，如劃㆒選民登記的時

間表，某㆒項選舉的選民登記冊發表的時間，便可能會遠較投票日期

為早，這樣，我們便不能確保登記冊㆖的資料是最新和相關的。

此外，各項選舉都有不同的選民資格準則(例如：原居民

代表選舉㆗海外申請㆟的資格)，如選民登記工作在同㆒時間進行，

便會令市民感到混淆。因此，我們認為不宜劃㆒這些選舉的選民登記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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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3(e)段段段段

規例第10(1)(b)條

規例第10(1)條與選區規例第4(1)條相近。該條旨在訂明㆒

種情況，就是可能會有㆟以某㆒種語言填寫申請表格，但其姓名卻只

能以另㆒種語言寫出。然而，以另㆒種語言填寫姓名，並不等於表格

是以兩種語言填寫。

第第第第3(f)段段段段

規例第15條

我們會向民政事務總署所有職員發出部門通告，提醒他們在

村代表選舉的整個過程㆗，務須保持政治㆗立和認真處理各項工作。

第第第第3(g)段段段段

規例第15條

根據《村代表選舉條例》(第576章) 第17(1)條，選舉登記主任

須在2003年4月22日或之前及其後每年的9月10日或之前，編製及發表

臨時選民登記冊。為了方便公眾查閱臨時選民登記冊，以及就臨時選

民登記冊提出申訴和反對，選舉登記主任須在2003年4月22日前及其

後每年的9月10日前把其決定通知申請㆟。

第第第第3(h)段段段段

規例第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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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條條文訂明公共主管當局和政府部門須向選舉登記主

任提交資料的時限。把時限定為14㆝，是考慮到選舉管理委員會的討

論，以提高效率和應付村代表選舉的緊迫時間表。如確有困難的話，

選舉登記主任可根據第16(4)條的規定把限期延長。我們認為這是個可

取的做法，在其後進行的村代表選舉㆗也應採用。

至於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由於須處理的選民登記申請數

目龐大，分別約為60萬份及30萬份，因此，我們認為在日後的立法會

及區議會選舉㆗，14㆝時限的規定並不可行。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

（陳美嘉                              代行）

副本送﹕

律政司 （經辦㆟﹕ 陳元新先生 傳真號碼: 2845 2215
張月華女士

曾憲薇女士)
民政事務局 （經辦㆟﹕ 陳潤祥先生） 傳真號碼: 2591 5536
葵青民政事務處 （經辦㆟﹕ 周守信先生） 傳真號碼: 2425 1486
深水 民政事務處 （經辦㆟﹕ 李美嫦女士） 傳真號碼: 2728 0671
民政事務總署 （經辦㆟﹕ 林綿基先生）

㆓○○㆔年㆔月十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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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民登記冊內的記項及其排列方式選民登記冊內的記項及其排列方式選民登記冊內的記項及其排列方式選民登記冊內的記項及其排列方式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民登記選民登記選民登記選民登記)(村代表選舉村代表選舉村代表選舉村代表選舉)規例》規例》規例》規例》(“新規例＂“新規例＂“新規例＂“新規例＂)

與與與與

《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選民登記選民登記選民登記選民登記)(立法會地方選區立法會地方選區立法會地方選區立法會地方選區)(區議會選區區議會選區區議會選區區議會選區)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第第第第 541 章附屬法例章附屬法例章附屬法例章附屬法例 A)(“選區規例＂“選區規例＂“選區規例＂“選區規例＂)的比較的比較的比較的比較

新規例中的條文新規例中的條文新規例中的條文新規例中的條文

條文／標題條文／標題條文／標題條文／標題

選區規例中的相若條文選區規例中的相若條文選區規例中的相若條文選區規例中的相若條文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比較比較比較比較

第第第第 3 條條條條  －－－－  選民登記冊的格式選民登記冊的格式選民登記冊的格式選民登記冊的格式

•••• 第 3(1)條：“選民登記冊須分為若
干部，使每個立法會選區均有其獨

立的一部。＂

• 兩者相若，但新規例作出若干修訂，規定每條現有鄉
村、原居鄉村、共有代表鄉村的選民登記冊，分別獨

立成冊；

第第第第 2 及及及及 3 條條條條  –
(i) 現有鄉村選民登記冊的現有鄉村選民登記冊的現有鄉村選民登記冊的現有鄉村選民登記冊的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ii) 原居鄉村暨共有代表鄉原居鄉村暨共有代表鄉原居鄉村暨共有代表鄉原居鄉村暨共有代表鄉

村選民登記冊的結村選民登記冊的結村選民登記冊的結村選民登記冊的結   構構構構

[第第第第 2(1)、、、、2(2)、、、、3(1)至至至至 3(4)

條條條條 ]

•••• 第 3(1A)條：“為施行《區議會條

例》(第 547章)第 29條，選民登記

冊的每一部均須再細分，使在該部

所關乎的立法會選區內的每個區

議會選區均有其獨立的分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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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1B)條：“在選民登記冊的每

一部內，位於同一地方行政區內的

區議會選區所佔的各分部必須排

列在一起，並須在每一分部中顯示

有關地方行政區的名稱。＂

!  兩者相若，但新規例作出若干修訂，規定必須顯

示有關的現有鄉村、原居鄉村和共有代表鄉村的

名稱。

第第第第 4 及及及及 5 條條條條  -

 (i) 現有鄉村選民登記冊內的記現有鄉村選民登記冊內的記現有鄉村選民登記冊內的記現有鄉村選民登記冊內的記

項項項項；；；；

  

(ii ) 原居鄉村暨共有代表鄉村選原居鄉村暨共有代表鄉村選原居鄉村暨共有代表鄉村選原居鄉村暨共有代表鄉村選

民登記冊內的記項民登記冊內的記項民登記冊內的記項民登記冊內的記項

• 第 3(2)條：“選民登記冊內關於任
何人的記項必須顯示該人的姓名

及主要住址。＂

!  兩者相若，惟就原居鄉村暨共有代表鄉村選民登

記冊而言，只有登記選民已向主任提供主要住

址，該登記冊才須顯示主要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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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4(3)、、、、4(4)、、、、5(3)、、、、5(4)條條條條 • 第 3(4) 條 ： “ 任 何 人 如 ─

(a) 在其申請上，其主要住址是以

中文填報的，則在選民登記冊內須

以中文記錄該人的姓名；或

(b) 在其申請上，其主要住址是以

英文填報的，則在選民登記冊內須

以英文記錄該人的姓名。＂

!  兩者相若，只是新規例的有關條文（如第 5(4)條）

就記項應以中文或英文記錄，訂定更明確的條

件。

第第第第 6 條條條條  - 選民登記冊內記項的排選民登記冊內記項的排選民登記冊內記項的排選民登記冊內記項的排

列方式列方式列方式列方式

• 第 3(3)條：“各人的姓名須以下述

方式在選民登記冊的各分部內排

列─

(a) 須先記錄各人的中文姓名，按

其各別的姓氏的中文筆劃數目順

序排列；

(b) 在 (a)段所指的記項之後必須

記錄各人的英文姓名，按其各別的

姓氏的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  兩者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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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7 條條條條  - 主任可決定關於格式的主任可決定關於格式的主任可決定關於格式的主任可決定關於格式的

其他事宜其他事宜其他事宜其他事宜

第 3(7)條：“在符合本條的規定下，

選舉登記主任可決定選民登記冊的

格式。＂

!  兩者相若。


